
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

运行经费管理细则 

实验室运行经费由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财务独立建帐统一管

理。经费开支由实验室主任、副主任，秘书组成的室务会根据中国科学院“预算财

务开支审批制”统筹安排，规划使用。具体操作细则见下： 

一、运行费使用宗旨：维持实验室的正常运行管理，支撑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保

证实验室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运行费使用原则：从实验室的整体利益出发，本着勤俭节约精神，让每一分钱

都用于实验室的发展和建设上。 

三、运行费的管理和使用措施 

（1）运行费由所财务统一建帐管理，经费使用实行预算开支审批制，实验室根

据中国科学院财务管理制度、云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云南省

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推出预算要求，经所财务向院主管部门

提交年度预算报告，预算审批后按预算执行使用。 

（2）实行财务报销审批制，实验室开支须经室务会讨论通过，由室主任签字后，

报财务审核后报销。 

（3）报销 5 万元以上，10 万元一下的开支，须主管所领导同意；10 万元以上

的开支须所领导会签。 

（4）领款签名制，发票查验制。1000元以上的支出必须用支票或公务卡支付，

3000元以上的发票要求有网络查验。 

（5）行政秘书定期向室务会报告运转费的开支情况。年终进行财务决算统计，

向室务会报告当年计划完成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制定下年度计划，财务资料

入档保存。 

四、运行费使用方向、开支范围 

（1）资助科研项目，资助开放研究课题和自选课题，研究者提出申请，经学

术委员会评议审定中选者，提出资助建议，由室主任核定后执行。 



（2）仪器购置费，大型仪器的购置与维护由室务会讨论决定，按预算计划执行，

款项单独列支；小型专用仪器设备购置，按昆明植物研究所物资器材管理规程

办理手续，资产属研究所所有，由实验室研究组共享使用。 

（3）学术活动费，用于学术会议费，开展学术活动和特聘专家接待等费。

(4) 论文及其它研究奖励，奖励经费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

（5）公共实施维护费，仪器设备维护与保养，公共实施运行维护，实验室改造

与维修费用。 

（6）实验室公用开支费，实验室办公、邮寄费、资料印刷费，实验室水费、电

费、房屋使用费，污水处理费，环境卫生及绿化管养。 

（7）其它费用，实验样品采集与加工费、测试费、实验材料和化学试剂等费。 

五、资助项目经费管理 

(1) 经学术委员会评议选中的资助项目，由室主任核定后责成室秘书联系所科

技处对研究课题立项管理。 

（2）资助项目批准后，申请者需填《研究工作分年度实施计划表》和《项目建

议书》，实验室分年度按计划拨给研究经费。 

（3）项目经费使用严格按运行经费管理要求执行，经费不得用于与申报课题无

关的课题使用。 

(4) 实验室对资助项目经费使用拥有监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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